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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18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推荐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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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推荐单位： 

根据《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则》的规定和要求，2018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推荐工作正

式启动。现将2018年度推荐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奖励工作重点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切实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2018年度北京

市科学技术奖将继续强化政策引导，重点奖励四方面成果：一是突出自主创新，重点奖励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在关键科

学问题、基础前沿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方面取得突破，提升北京自主创新水平和全球影响力的科技成果；二是服务国家创新战略，重点

奖励对接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搭建高水平科技研发平台，培育世界级创新人才和团队，有力支撑“三城一区”建设的科技成果；三是打

造创新型发展格局，重点奖励在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城市发展水平和人居环境质量，支撑首都经济

社会发展的科技成果；四是构建开放创新高地，重点奖励在推动区域协同发展，提升科技创新中心的示范、引领、辐射、带动功能，以

及推动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抢占全球创新版图的科技成果。通过强化对成果落实国家战略、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贡献

评价，引导、鼓励更多创新要素向首都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和关键环节聚集，凝聚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强大合力。 

二、推荐办法和要求

北京市科学技术奖采取推荐单位推荐的方式。

（一） 推荐办法

推荐单位通过“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励推荐系统”  （以下简称“推荐系统”，网址：https://jlb.bjkw.gov.cn/）组织推荐。“推荐系

统”于2018年3月1日开通，各推荐单位使用原推荐单位代码和密码登录。具体操作步骤请详细阅读“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励推荐系统使用

说明”（附件1）。

（二） 推荐工作要求

1.为加强推荐项目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加大社会监督的力度，各推荐单位应在本单位网站或公告栏内公示本单位本年度推荐项

目的基本情况，并要求项目候选单位及项目候选人所在单位进行公示。（推荐项目公示情况说明及格式见附件2）

公示无异议或虽有异议但经过处理后再次公示无异议的项目方可推荐，公示期均要求7天以上。请各推荐单位将推荐项目公示情况在

4月10-11日随书面推荐材料一并报送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奖励办”）。

2.推荐项目要求整体应用1年以上（基础研究类提交的代表性论文著作、科普类作品要求公开发表1年以上），时间节点为2017年3

月31日；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审批或许可的项目，应在2017年3月31日前获得主管行政机关的批准。 

3.2017年撤项项目及2016、2017年连续两年推荐但未获奖项目，本年度不能以相关技术内容再次推荐。

4.推荐项目所含技术内容（包括创新点、发现点及其支撑材料）应未在获国家、北京市或其他省部级政府奖励项目中使用过，也不

能在同一年度申报推荐省部级及以上政府奖励项目中重复使用。

5.每位申报人只能作为一个推荐项目的前三候选人参加本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励的评审。

三、申报推荐书填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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